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关于要求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支付欠付货款的
催款函

致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：
   
[bookmark: _GoBack]首先非常感谢贵司与我司的合作。截至2020年7月2日，贵司尚欠我公司货款375000元（人民币大写：叁拾柒万伍仟元整）。根据贵司与我司签订协议的约定，我司已全面、及时履行了所有义务，并于2019年1月5日向贵司开具了全额发票。但时至今日，我司仍未收到剩余款项375000元（人民币大写：叁拾柒万伍仟元整）。
贵司拒不履行合同的付款义务，无故拖欠货款的行为已给我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贵司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。
有鉴于此，我司特向贵司郑重声明：
一、贵司应于接到本函之日起10日内（但不得迟于2020年7月12日前），向我司一次性支付欠付货款375000元（人民币大写：叁拾柒万伍仟元整）。
二、若贵司在上述期限内未向我司支付欠付货款，我司将随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追究贵司因违约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支付欠付货款、利息及因此而产生的的差旅费、诉讼费、律师费等其它费用。我司在采取该等必要措施时不再另行通知，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均由贵司自行承担。

特此函告，望妥善处理，以免讼累！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2日
 
